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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2/2021_2022__E8_B4_A2_

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12747.htm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建筑业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17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

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完善现行建筑业营业

税税收政策，加强建筑业营业税征收管理，现将建筑业营业

税有关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

时应按照下列规定确定营业税扣缴义务人： （一）建筑业工

程实行总承包、分包方式的，以总承包人为扣缴义务人。 （

二）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无

论工程是否实行分包，税务机关可以建设单位和个人作为营

业税的扣缴义务人： 1.纳税人从事跨地区（包括省、市、县

，下同）工程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的； 2.纳税人在劳务发生

地没有办理税务登记或临时税务登记的。 二、建筑业纳税人

及扣缴义务人应按照下列规定确定建筑业营业税的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和扣缴义务发生时间： （一）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1.

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施工单位与发包单位签订书面

合同，如合同明确规定付款（包括提供原材料、动力和其他

物资，不含预收工程价款）日期的，按合同规定的付款日期

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合同未明确付款（同上）日期的，其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

营业款项凭据的当天。 上述预收工程价款是指工程项目尚未

开工时收到的款项。对预收工程价款，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为工程开工后，主管税务机关根据工程形象进度按月确定的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2.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施工单

位与发包单位未签订书面合同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

税人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

天。 3.纳税人自建建筑物，其建筑业应税劳务的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为纳税人销售自建建筑物并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

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 4.纳税人自建建筑物对外

赠与，其建筑业应税劳务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该建筑物产

权转移的当天。 （二）扣缴义务发生时间 建设方为扣缴义务

人的，其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扣缴义务人支付工程款的当天

；总承包人为扣缴义务人的，其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扣缴义

务人代纳税人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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